
大连市支持高校毕业生

创新创业政策实用手册



高校毕业生落户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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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才服务中心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复核后，报市人才办审批公

示，无异议的由市人才办发文公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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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才服务中心高级人才部：84618687

中山区人社局就业促进和人才开发科：82565616  

中山区公共事业服务中心：82745195

西岗区人社局人才和就业管理科：39661831

西岗区委党校：39616615

沙河口区委党校（人才中心）：84603633

甘井子区人社局就业促进和人才开发科：88152608

旅顺口区人才服务中心：62682226

普兰店区人社局人才开发科：83132407

普兰店区就业中心：83181566

瓦房店人社局人才资源管理科：85615983

庄河市委组织部人才科：89859812

长海县公共服务中心：39377008

金普新区组织部人才培训科：87611260

金普新区委党校人才服务部：87719939

长兴岛经济区党群工作部：85293366

花园口经济区招商三局：39183580

政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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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审核意见，报市人才服务中心。

市人才服务中心复核并报市人才办审定后，在大连人才网公示7日，

无异议的由市人才办发文公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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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才服务中心高级人才部：84618629（紧缺人才认定）

市人社局人才开发处：88139039（薪酬补贴遴选）

中山区公共事业服务中心：82745195

西岗区委党校人才服务部：39616615

沙河口区委党校人才开发交流中心：84600470

甘井子区公共服务中心：84215866

旅顺口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62682226

普兰店区人社局就业中心：83181566

瓦房店市人社局人才资源科：85615983

庄河市就业服务中心：89725628

长海县人社局：39373710

金普新区委党校人才服务部：87719939

高新区人才中心：87454706

长兴岛经济区人才服务中心：85293366

花园口经济区招商三局：39183580

政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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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才办

   1.高层次人才由市人才办出具认定意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依据认定意见，发放高层次人才安家费。   

   2.城市发展紧缺人才由市人才办出具认定意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依据认定意见，组织区市县（先导

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进行住房查验，符合条件的，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组织发放租房补贴或购房补贴。

   3.新就业或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资格认定、补贴审核发放采取属地管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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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房保障中心：83620924（高层次人才及紧缺人才）

中山区公共事业服务中心：82745136（毕业生）；82745195（紧缺人才）           

中山区住建局房屋权籍和市场管理科：62885316（毕业生）

西岗区人社局人才和就业管理科：39661885

西岗区住建局房屋权籍和市场管理科：83688010

沙河口区帮万家服务中心：84600470

沙河口区住建局房屋权籍和市场管理科：39878906

甘井子区公共服务中心：84215866

甘井子区住建局房屋管理科：86108023

旅顺口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62682226

旅顺口区城建发展服务中心：86612765

普兰店区住建局建设管理科：81357919

普兰店区人社局就业中心人才：83181566

瓦房店市人社局人才资源科：85615983

庄河市就业服务中心：89725628（毕业生）；89725628（紧缺人才）

庄河市城建服务中心：13042495557（毕业生）

长海县公共服务中心：89885155（毕业生）

长海县人社局：39373710（紧缺人才）

长海县住建局：39370128（毕业生）

金普新区城建管理事务服务中心：87693467

保税区规划局住房保障中心：87547125

普湾经济区房屋管理处：85779368

高新区人才中心：88149752（毕业生）；87454706（紧缺人才）

长兴岛经济区人才服务中心：85293366

长兴岛经济区国土分局房屋科：85760181

花园口经济区招商三局：39183580

花园口经济区土地储备与房屋交易中心：39183090

政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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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人才开发处：88139039

中山区公共事业服务中心：82745136

西岗区委党校人才服务部：39616615

沙河口区帮万家服务中心：84647107

甘井子区公共服务中心：84202799

旅顺口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62682226

普兰店区人社局就业中心：83181566

瓦房店市人社局人力资源事务服务中心：85569027

庄河市就业服务中心：89725628

长海县公共服务中心：89885155

金普新区就业和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65891582

高新区人才中心：88149752

长兴岛经济区人才服务中心：85293366

花园口经济区招商三局：39183580

政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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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社局人才开发处：88139039

中山区公共事业服务中心：82745136

西岗区委党校人才服务部：39616615

沙河口区帮万家服务中心：84590255

甘井子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86915526

旅顺口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62682201

普兰店区人社局就业中心：83112987

瓦房店市人社局人力资源事务服务中心：85569027

庄河市就业服务中心：89725628

长海县公共服务中心：89885155

金普新区就业和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65891582

高新区劳动保障中心：84755097  

长兴岛经济区劳动人事局：85283609

花园口经济区招商三局：39183580

政策咨询



15



16

市人社局人才开发处：88139039

中山区公共事业服务中心: 82745195

西岗区委党校人才服务部：39616615

沙河口区委党校人才开发交流中心：84600470

甘井子区公共服务中心：84215866

旅顺口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62682230

普兰店区人社局就业中心：83181566

瓦房店市人社局人才资源科：85615983

庄河市就业服务中心：89725628

长海县公共服务中心：89885155

金普新区委党校人才服务部：87719939

高新区人才中心：88149752

长兴岛经济区人才服务中心：85293366

花园口经济区招商三局：39183580

政策咨询



17



18

市科技局外国专家与国际合作处：39989838

中山区科技局科技管理科：82565733

西岗区科工局科技科：83676165

沙河口区科工信局科技科：84369423 

甘井子区科工信局科技创新科：86319317

旅顺口区科工信局行政审批科：86395552

普兰店区科工信局高新企业人才科：83112469

瓦房店市科工信局科技创新科：85610991

政策咨询

庄河市科工信局科技科：89846767

长海县发展改革局：39370171

金普新区科学技术局创业科：87935782

高新区人社局人才处：84820506

保税区经济发展和统计局：87319873

长兴岛经济区经济发展局综合科：85280007

花园口经济区经济发展局项目科：89169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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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政策
    1.50周岁以下博士、硕士研究生，45周岁以下普通高校（含高职院校）毕业生，可享

受先落户后就业政策，本人及其配偶、未婚子女由落户地派出所办理落户。在国（境）外

取得学历并经认定的留学回国人员，可按上述标准办理。

    2.50周岁以上且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在主城区合法稳定就业并缴纳

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或在新市区、新区合法稳定就业并缴纳社会保险的，本人及其配偶、未

婚子女由落户地派出所办理落户。

    3.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学技术奖和职业技能竞赛奖励的，年龄可放宽10周岁；获得

副省级城市科学技术奖和职业技能竞赛奖励的，年龄可放宽5周岁。

高校毕业生落户办理流程

申报材料
（一）基本手续

    1.《落户申请表》《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婚姻状况证明》。

    2.有合法稳定住所的，提交《不动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屋备案合同

、购房发票、完税证明”）。落户直系亲属户口所在地的，提交《亲属关系证明》、直系

亲属《不动产权证书》及房主到派出所签字的《同意落户意见书》。落户单位集体户的，

提交单位集体户口簿首页（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落户社区集体户的，直接到拟落户

派出所办理。

    3.国内高校毕业生提交中国高等教育学习信息网（www.chsi.com.cn）学历登录查询用

户名、密码或学历在线验证报告验证码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留学回国人员

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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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手续

    1.户籍地为外省高校学生集体户口的毕业生，提交学校属地派出所办理的《户口迁移

证》。

    2.50周岁以上且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交用人单位的劳动（聘用）合

同及社保缴费证明，属本市劳务派遣或外包公司代缴社会保险的，提交双方派遣协议或社

会保险代缴协议。

    3.随迁配偶及子女与申请人户口在一处，但《居民户口簿》不能直接体现亲属关系的

，提交子女《出生医学证明》或其他《亲属关系证明》；随迁配偶及子女与申请人户口不

在一处的，提交配偶子女《居民户口簿》、子女《出生医学证明》或《亲属关系证明》。

    4.落户人员系再婚或离婚的，提交随迁未成年子女抚养权手续。

    5.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副省级城市科学技术奖和职业技能竞赛奖励，符合放宽落户

年龄条件的，提交相应的奖励证书或证明。

办理单位和时限
    由落户地派出所受理审核办结，符合规定、手续齐全的，当场核发准迁手续。

政策咨询
    市内任一公安派出所。


